臺北市98年義方國民小學普通班教師特教知能研習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

（一）北市吉林國小98年4月8日 北市吉國小字第09830215000號辦理。

（二）臺北市98學年度規畫辦理特教宣導活動-特教研習。     

二、目的：

（一）提供多元進修機會，提昇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知能。
（二）增進普通班教師對情緒障礙學生的認識與輔導，落實融合教育。
（三）提昇國小特殊教育教學與輔導的成效。

三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義方國小（臺北市北投區珠海路155號）

五、參加對象：
（一）本校普通班教師、行政人員和家長等。
（二）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教師

六、活動時間：98年10月7日（星期三），13：30至16：30
八、研習地點：本校會議室。

九、報名方式：請利用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（http://insc.tp.edu.tw）自行線上報名，並由各校承辦人員於10月5日前完成薦送程序。
十、錄取通知：報名截止後，請自行上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查詢。
十一、活動流程：

	時間
	項目
	主持人、主講人

	13:10-13:30
	報到
	輔導室

	13:30-16:10
	學生行為問題處理及輔導策略
	三民國小  徐明珠老師

	16:10—16:30
	綜合研討
	           輔導室


十二、全程參與研討會人員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
十三、為響應環保，請自備環保杯，並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蒞臨本校。
十四、經費：由臺北市國小特教輔導小組相關經費下支應。
